
环境学院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的预通知

各班级：

现就我院2016年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立项数量

2016年遴选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的项目若干，项目总数以团省委发布的名额为准。

2、 申报范围

    （一）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请对象为在校本科生及其团队。

    （二）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申报对象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其团队。旨在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申请对象为在校研究生及其团队。旨在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指导、服务、交流平台，为研究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场地环境、创业指导和培训等相关服务，培育和发现优质的科技经济项目和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期限一般为两年）。项目负责人要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并在毕业离校以前完成项目研究工作。2017年毕业的学生不能作为负责人申报。

    （二）项目资助采用学生个人或组队向学校申请的方式进行，其中组队申请的每组人数不超过5人，且均为在校学生，鼓励专业交叉融合，跨年级组队申报。

    （三）每个项目均应有1名指导老师，团队指导老师由1-3人组成，指导老师须有中级以上职称。每位指导老师以第一指导教师身份最多指导2个项目（包括2015年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立项的项目）。

    （四）项目负责人同期主持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数限于一项；作为主要参加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前2位）同期参与承担的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数不得超过两项。承担在研项目已达上述限定数的，不得参加新的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也不得因申报新的项目而退出在研的项目。

（五）有明确计划希望参加省级及以上“挑战杯”系列竞赛的项目，在同等情况下，将优先获得立项推荐。

四、申报程序

    （一）学生申报，学院选拔。学院通过公开答辩等形式对初审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选拔，再向学校教务处和研究生部分别推荐各类项目。

    （二）经教务处和研究生部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项目，由学校科技处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进行终审。

    （三）经公示无异议，或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由校团委报送至“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公室（简称“省实施办公室”）。

（四）省实施办公室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各高校申报项目进行差额评审，并公布最终立项名单。

五、项目管理

    1.省实施办公室将当年度立项项目下达给承担学校，由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团省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发文公布。

    2.项目申报人为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更换，对研究项目负全责，组织协调项目组全体成员认真执行省实施办公室和学校的管理办法，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研究的各项任务。

    3.学院定期组织专家和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中期或阶段性检查，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存在问题要高度重视，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并不定期向校团委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省实施办公室和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都将组织专家进行抽查。

六、报送材料及时间

    学院预申报截止日期为2015年11月25日（周五）16:00前，将各项目申报表（一式三份）交至给排水1501邹紫莹处（上交申报书时请联系15967187061），逾期不再受理。上述材料请同时报送电子文档及汇总表至环境学院科技中心邮箱hjxykjzx@163.com。（文件命名为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
初审过后，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环境学院学生科技与创业指导中心

                                            2015年11月8日            


